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四：土壤污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、盐渍化并造成

生态破坏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、盐渍化

并造成生态破坏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修正版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四条第二款 土

地使用权人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

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、减

少土壤污染，对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依法承担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修正版）

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引导因地制

宜轮作休耕，改良土壤，提高地力，维护排灌工程设施，防

止土地荒漠化、盐渍化、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。

第三十九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，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、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

的前提下，开发未利用的土地；适宜开发为农用地的，应当

优先开发成农用地。

其他规定：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（GB/T

50434-20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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